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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竞投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等两家企业

１００％

产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集团”或“甲方”）委托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告，具体为：

１

、竞价转让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通公司”）

１００％

股权、珠海航务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船代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两个标的打包转让，底价为人民币

２８０００

万元。

２

、产权转让的公告起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３

、交易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０

时

４

、交易方式：电子竞价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经独立董事审核同意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四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竞投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

１００％

产权的议案》。公司经理层根据上述决议

参与此次竞投。按照竞投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作为唯一的竞买方，收到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经独立董事审核同意后，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珠海港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

１００％

产权的议案》。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８

人，同意

８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公司董事局主

席杨润贵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公司董事梁学敏先生任珠海港集团副总经理、公司董事杨廷安先生任珠海港集团

副总经理，

３

人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因交易对手方为珠海港集团，其持有公司

１６．４％

股份，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

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开竞投方式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拟竞拍企业业

务符合公司战略转型方向，有利于公司发展，公司独立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北京龙源智博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企业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并出具报告，相关评估依据和结论是合理的；依据有关评估结论，我们认

为标的资产的挂牌价格符合市场公允价值，公司参与此次竞拍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董事局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与珠海港集团累计关联交易金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

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亿元，注册地址和主要办公地点为珠海市南水镇榕树湾海港大厦，法定代表人：杨润贵，经营范围：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

管理、项目投资，地税登记证号：

４４０４０４６８２４７０５１９

。实际控制人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珠海

国资委”）。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珠海市委、市政府对港口开发和建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组建珠海市港口管理局和珠海港集团，形成港口行

政管理、港口经营开发、港区建设发展既分工明确又一体联动的工作格局。珠海港集团成立以来作为港口建设的具体承担者

和“以港立市”战略的具体推动者，承担着珠海市高栏、万山、香洲、九洲、井岸、洪湾、唐家等

７

大港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任务。珠海港集团控股和参股近

２０

家港航服务及物流企业，业务覆盖集装箱码头、干散货码头、油气化学品仓储物流、水上运

输、专业运输、航道疏浚、供应链管理、软件开发与维护、工程建设与管理、管道燃气供应、电力能源投资、物流园区开发等，已

形成以集装箱码头经营为主，干散货码头经营为辅的完备港口运营服务体系。

珠海港集团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７

，

０１４

，

６２０

，

２１１．８２

元、净资产人民币

４

，

２５８

，

６７４

，

９００．４２

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５３２

，

９３５

，

２８１．９５

元、净利润人民币

１９０

，

３１３

，

０４０．８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未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８

，

５３４

，

９２４

，

９３４．３４

元、净资产人民

币

４

，

４７７

，

２９７

，

５８４．０２

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４０１

，

２６３

，

６６１．０２

元、净利润人民币

２２２

，

８３５

，

８４１．４１

元。

珠海港集团持有我公司

５６

，

５６８

，

１９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４０％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局主席杨润贵先生同

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公司董事杨廷安先生兼任珠海港集团副总经理，珠海港集团为我公司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前后的股权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交易前股东及持股情况 交易后股东及持股情况

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港集团

１００％

股权 珠海港股份

１００％

股权

珠海航务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珠海港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远洋

运输有限公司、珠海市航务发展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该公司

５％

、

９５％

的股权。

珠海港股份

１００％

股权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介绍

１

、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介绍

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港通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资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

冻结、资金占用等情况。港通公司为投资单位中化格力仓储有限公司、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的贷款提供了担保，贷款金额分

别为最高债权额

１１

，

６５５．００

万元和

７

，

４０５．２０

万元，债权人均为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述两项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

均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港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均为两年，即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港通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注册地珠海，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１４６．７９３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钟清泉。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电子产品、电子计算机及配件、软

件、通讯设备、普通机械、日用百货、纺织品、工艺美术品、汽车零配件、重油、燃料油、润滑油的批发、零售；软件开发与销售；计

算机网络工程；电脑安装及维护；项目投资。港通公司拥有全资及参股企业

４

家，持股情况如下图：

港通公司全资及参股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企业名称

港通公

司持股

比例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

元）

主营业务 运营情况

珠海港达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１００％ ９００

普通货运，搬运装卸，配载，运

输信息咨询，仓储服务，货运代

理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货运险兼业代理 （许可证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等。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获得拱北海关批准， 成为珠海第一家具

有公共保税仓资质的企业，且是珠海目前唯一一

家被海关评为

ＡＡ

级诚信资质的公共保税仓企

业。该公司现经营管理

２

万平方米的物流仓储中

心，设施完善，管理专业，拥有一支专业、年轻、高

效的团队，主营业务是为珠海和邻近地区的加工

贸易企业提供第三方

ＶＭＩ

（供应商管理的库存）

模式下的精益化仓储服务和

ＪＩＴ

（实时配送）、成

品物流、报关报检、国际货代等全程供应链管理

服务。主要服务于松下、佳能、飞利浦等加工贸易

企业。

珠澳跨境工

业区通海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００

货运代理、装卸搬运、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口仓储）， 运输信息

咨询等。

珠澳跨境工业区通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于

２０１０

年，位于珠海跨境工业区。

中化格力港

务有限公司

４５％ １２４０２．５６

建设石化码头及相应的配套工

程；经营自建码头，为用户提供

石油及其制品、 化工产品及原

料、 非直接食用植物油的码头

装卸、管道运输、技术信息咨询

的服务 （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

品）。

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石化公用码头为

突堤式双侧靠泊码头，总长

７０５

米，宽

４２

米 ，南

北两侧均可靠泊。拥有

２

个

８

万吨、

４

个

１

万吨级

泊位，具备

１５

万吨级船舶靠泊能力。码头采用连

片式设计，适应

５００

吨到

８

万吨各种船型的多种

组合。公司可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油品、液体化工

品和液态烃等货种的装卸及中转等服务。

中化格力仓

储有限公司

４５％ ２６０４４．３８

建设石油化工库区； 从事石油

及其制品、成品油（汽油、煤油、

柴油、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１２．２８

）、化

工品及原料、 非直接食用植物

油的管道运输、储存、中转、分

拨、灌装、调制加工以及废油、

下脚料的利用业务 （危险化学

品的仓储仅限于汽油、煤油、甲

醇、二甲苯、苯乙烯、甲苯、混

苯、甲基叔丁基醚）。

中化格力仓储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在高栏

港拥有

１３３５

米岸线、

６５

万平方米仓储用地，规

划总投资

２５

亿元人民币，兴建年中转能力

１５６０

万吨的

８

万吨级石化公用码头、

１７０

万立方米油

库和

３０

万立方米液体化工品库。 将建设成为中

国华南地区最具规模和国际一流水准的第三方

液体石化物流基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该公司

８

万吨

级石化公用码头及铁炉湾一期

１８

万立方米石化

仓储项目顺利投运。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南迳湾一期

８

万立方米化工品仓储项目投入运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铁炉湾二期

４１．２

万立方米石化仓储项目投

入使用。 一、 二期累计总库容达到

６７．２

万立方

米。公司已成为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成品油储运

基地。

上述四家公司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资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资金占用等情况。

（

２

）历史沿革

港通公司系经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经济局珠万字［

２００２

］

７

号文件批准，由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７０％

）和格力

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

）共同出资组建的中外合资企业，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

日取得广东省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企合总字第

００５４４６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美元，经营期限

５０

年，主要经营码头、港口装卸、仓储业务。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经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经济局珠万字［

２００３

］

４１

号文件批准，港通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

万美元减至

２００

万美元；经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经济局珠万字［

２００３

］

４７

号文件批准，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３０％

股权

转让给珠海格力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４０％

股权转让给珠海格力石化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经珠海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珠外经贸资［

２００５

］

１０６

号文的批准，格力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港通

公司

３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后港通公司企业性质由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改为内资有限责任公

司，由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注册号

４４０４００１００６８５１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同时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１６

，

５６９

，

８７０．００

元，并根据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珠工商）名变核外内［

２００５

］

００００７

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港通公司企

业名称变更为“珠海和通石化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经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珠国资［

２００５

］

１４２

号文批准，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珠海

格力石化有限公司持有的港通公司的

４０％

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经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珠国资 ［

２００８

］

２

号文批准，珠海格力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港通公司

３０％

的股权直接划转为珠海格力集团持有，经上述划转及股权变更

后，港通公司成为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港通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变更了相关的工商登记，《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变更为

４４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６９３４７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经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港通公司名称变更为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股东珠

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董事会（第

２００８－１１

号）决议，同意港通公司吸收合并珠海和通仓储有限公司和珠海

和通港务有限公司，并同意在适当时机增加对本公司注册资本至贰亿元人民币；合并基准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合并完成

后本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人民币

１６１

，

４６７

，

９３９．８３

元。

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珠国资【

２０１０

】

１０５

号）“关于无偿划转格力集团持有的港通投资公司

股权和普洛斯格力物流园公司股权的通知”： 将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格力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无偿划转给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

３

） 公司独立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港通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进行审计，，并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９００５４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上传于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单位：人民币元

日期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应收款项总额

或有事

项涉及

的总额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

１８７

，

２２５

，

４６６．７２ ４３

，

３７０

，

５２１．７６ １４３

，

８５４

，

９４４．９６ ２１

，

４５７

，

５９２．３３ ０ ３０

，

２９１

，

８６４．１８ －７

，

９１４

，

８８６．５０ －８

，

５２７

，

１２６．１９ ２９１

，

６３４．３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底

１８７

，

６４９

，

５６１．７１ ４２

，

３９４

，

３３７．１７ １４５

，

２５５

，

２２４．５４ １９

，

０５９

，

０４６．６ ０ １１

，

５２２

，

４１６．０７ １

，

６８４

，

６０５．０１ １

，

４００

，

２７９．５８ －１０

，

３４３

，

９８８．９４

标的公司不存在净利润中包含较大比例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

以上数据为港通公司合并财务数据。

（

４

）评估情况

公司作为竞买方独立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港

通公司进行评估，保证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出具龙源智博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４

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上传于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由于评估人员无法取得与港通公司生产规模、业务种类相似企业股权交易案例，因而无法采用市场法确定其整体资产价

值。同时由于港通公司本身属于一个投资性的管理公司，主营业务很少，截止评估基准日尚未取得营业收入，近年来一直处于

亏损状态。港通公司目前收入主要来自于控股和参股公司的收益，对港通公司收益影响较大的两个公司中化格力仓储有限公

司以及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属于港通公司的非控股投资单位，投资比例均为

４５％

，目前尚处在投资建设高峰期（分批建设，

分批投产，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投入第一期的营运， 目前完成计划投资额的

３４％

）， 企业经营期较短，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均亏

损，今年开始盈利，但收益尚不稳定。加之两家公司均属非控股单位，港通公司不能够掌控其现金流，不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

其未来的经营收益，因此评估所对于港通公司的评估未采用收益法，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港通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７

，

６６５．８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２

，

２１１．０９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４

，

５４５．２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２．３４％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４

，

６０３．０１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

，

６０３．０１

万元，无增

减变化；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３

，

０６２．８６

万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７

，

６０８．０８

万元， 增值额为

１４

，

５４５．２２

万元， 增值率为

１１１．３５％

。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８８０．１２ ８８０．１２ － －

非流动资产

１６

，

７８５．７５ ３１

，

３３０．９７ １４

，

５４５．２２ ８６．６５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６

，

５５３．２８ ３１

，

０９７．８２ １４

，

５４４．５４ ８７．８７

固定资产

６８．４０ ６６．３６ －２．０４ －２．９８

无形资产

１６４．０８ １６６．８０ ２．７２ １．６６

资产总计

１７

，

６６５．８７ ３２

，

２１１．０９ １４

，

５４５．２２ ８２．３４

流动负债

４

，

６０３．０１ ４

，

６０３．０１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４

，

６０３．０１ ４

，

６０３．０１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３

，

０６２．８６ ２７

，

６０８．０８ １４

，

５４５．２２ １１１．３５

其中，主要的评估增值是长期股权投资。

此次列入此次评估范围的长期股权投资共

４

项，其中控股的有

２

项，非控股的为

２

项，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投资比

例

％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１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０％ １４

，

８７８

，

２５８．８１ ４１

，

２０４

，

６１９．３１ ２６

，

３２６

，

３６０．５０ １７６．９５

２

珠海珠澳跨境工业区

通海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９２７

，

４００．００ －７２

，

６００．００ －２．４２

３

中化格力仓储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４５％ １０１

，

６００

，

２９５．７０ １９２

，

０３９

，

５３４．３２ ９０

，

４３９

，

２３８．６２ ８９．０１

４

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４５％ ４６

，

０５４

，

２０７．９９ ７４

，

８０６

，

６１１．５３ ２８

，

７５２

，

４０３．５４ ６２．４３

合 计

１６５

，

５３２

，

７６２．５０ ３１０

，

９７８

，

１６５．１６ １４５

，

４４５

，

４０２．６６ ８７．８７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

合 计

１６５

，

５３２

，

７６２．５０ ３１０

，

９７８

，

１６５．１６ １４５

，

４４５

，

４０２．６６ ８７．８７

港通公司长期投资帐面值

１６５

，

５３２

，

７６２．５０

元人民币，评估值为

３１０

，

９７８

，

１６５．１６

元人民币，评估增值

８７．８７％

，，增值原因

为对

４

个投资对象均进行整体评估，除珠海珠澳跨境工业区通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外，其余三家企业均评估增值，故长期

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以下分别列示评估增值的

３

家公司的评估情况：

（

１

）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 对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得出如下

评估结论：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

８７４．１８ １

，

８７４．３５ ０．１７ ０．０１

非流动资产

９４７．９７ ２

，

４９８．５４ １

，

５５０．５７ １６３．５７

固定资产

７４３．６０ １

，

２１８．００ ４７４．４０ ６３．８０

无形资产

２０４．３４ １

，

２８０．５４ １

，

０７６．２０ ５２６．６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０３ － －０．０３ －１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２

，

８２２．１５ ４

，

３７２．８９ １

，

５５０．７４ ５４．９５

流动负债

２５２．４３ ２５２．４３ － －

非流动负债

１６０．００ － －１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４１２．４３ ２５２．４３ －１６０．００ －３８．７９

所有者权益

２

，

４０９．７２ ４

，

１２０．４６ １

，

７１０．７４ ７０．９９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港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港通公司采用成本法核算对其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反映投资

成本是

１４８７．８３

万元。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账面净资产是

２４０９．７２

万元，与港通公司账面对其

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１４８７．８３

万元的差额为

９２１．８９

万元，是港通公司投资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后的经营增值。本次港达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评估价值是

４１２０．４６

万元，评估增值为

１７１０．７４

万元，主要是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及非流动负债

减值。

Ａ

、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原因：

本次固定资产评估增值为

６３．８％

，主要是待估建筑物于

２００２

年建成，当时建筑物成本较低，造成账面价值较低，形成增

值。

Ｂ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情况：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无形资产是土地使用权。账面值

１

，

３９６

，

５３３．６６

元，账面净值

１

，

１１０

，

２４３．７８

元，主要是位

于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东五路

１０

号的土地使用权，权证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０１０００８２１９５

号，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购入，土地

使用年限为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至

２０８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面积

２０３６３．７７

平方米，土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评估基准日，综地上

设施主要是公司物流仓库。

据估价人员调查和现场查勘，该宗地为工业仓储用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对委托方提供的有关估价对象的权属文件和资

料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及分析，并对估价对象进行了认真的实地勘察、对类似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调查，根据评估对象的特点和

评估目的，本次对土地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进行评估。根据对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容积率等进行修正，单位地价为

５８２．６７

元

／

平方米。

评估值（基准地价修正法）

＝２０３６３．７７×５８３．００＝１０

，

７６１

，

８３４．１３

（元）

本次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５２６．６６％

，增值幅度很大，主要是企业于

２０００

年底取得该用地，当时地价较低，近年来珠海地价上

涨幅度较大，因此土地评估增值较大。

Ｃ

、非流动负债减值原因：

非流动负债为已收到的政府补助

１６０

万元，列入递延收益，包括收到

２０１０

年珠海市拨入商贸流通行业发展专项基金

１００

万元及

２０１１

年收到广东省拨入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６０

万元，由于款已收到，故评估值为

０

。

董事局认为上述评估依据和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

２

）中化格力仓储有限公司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化仓储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９

，

０７５．９０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７９

，

１７３．３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２０

，

０９７．４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４．０２％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３６

，

４９７．８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６

，

４９７．８６

万元，无

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２

，

５７８．０５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４２

，

６７５．４５

万元，增值额为

２０

，

０９７．４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９．０１％

。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

４９６．０９ １

，

５０１．３４ ５．２５ ０．３５

非流动资产

５７

，

５７９．８２ ７７

，

６７１．９７ ２０

，

０９２．１６ ３４．８９

固定资产

５１

，

０２６．２１ ４８

，

３９８．３４ －２

，

６２７．８７ －５．１５

在建工程

１

，

６７８．００ － －１

，

６７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４

，

８７５．６１ ２９

，

２７３．６４ ２４

，

３９８．０３ ５００．４１

资产总计

５９

，

０７５．９１ ７９

，

１７３．３１ ２０

，

０９７．４１ ３４．０２

流动负债

４

，

２５７．８６ ４

，

２５７．８６ － －

非流动负债

３２

，

２４０．００ ３２

，

２４０．００ － －

负债合计

３６

，

４９７．８６ ３６

，

４９７．８６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２

，

５７８．０５ ４２

，

６７５．４５ ２０

，

０９７．４１ ８９．０１

Ａ．

在建工程减值原因：

企业账面反映的在建工程为铁炉湾二期用地的平整及强夯费用，评估时同一期土地平整、强夯费用一起纳入土地使用权

的评估，将在建工程评估为零。

Ｂ．

无形资产（主要由土地使用权构成）———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土 地 权 证

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位置 取得日期

用 地

性质

准

用

年

限

面积（

ｍ

２

）

成本单

价 （元

／

ｍ

２

）

原始入账价值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

率

％

１ Ｃ６５７２０７６

铁炉湾土

地使用权

珠海市高栏

岛铁炉湾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工 业

仓储

５０

年

４５３

，

５２１．００ ６１．１２ ２７

，

７１９

，

８１３．０６ ２４

，

７９９

，

３３２．６６ ２０６

，

３５２

，

０５５．００ １８１

，

５５２

，

７２２．３４ ７３２．０９

２ Ｃ３９５１６５７

南迳湾土

地使用权

珠海市金湾

临港工业区

南迳湾作业

区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石 化

仓储

５０

年

１８３

，

７０２．００ １４４．２８ ２６

，

５０４

，

６６８．４０ ２３

，

５４４

，

９８０．６０ ８５

，

９７２

，

５３６．００ ６２

，

４２７

，

５５５．４０ ２６５．１４

－ ＿ ＿ ＿ ＿＿ ＿ ＿ ＿ ＿ ５４

，

２２４

，

４８１．４６ ４８

，

３４４

，

３１３．２６ ２９２

，

３２４

，

５９１．００ ２４３

，

９８０

，

２７７．７４ ５０４．６７

１

、铁炉湾用地地价的确定：

铁炉湾用地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以地面地价

６１．１２

元

／

㎡取得，用地性质为出让用地，权属人中化格力仓储有限公司，粤房地

证字第

Ｃ６５７２０７６

号，位于珠海市高栏港铁炉湾，用地面积为

４５３５２１

平方米，用地中止日期：

２０５３－１２－２５

，未有他项权力登记。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了市场比较法与成本逼近法予以评估，二者计算出宗地地价结果有一定差距，因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工

业用地近年来一级市场上挂牌成交较活跃，市场法评估结果较成本法更能够客观反映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评估结果采用市

场法评估结论。

市场法评估时，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通过对估价对象同一区域、类似用途的工业用地市场进行调查，选择与估价对象

相类似的近期成交的交易实例有三个，如下：

可比案例

Ａ．

位于珠海金湾区高栏港南迳湾作业区环岛西路南侧，地块编号为

ＧＬ－２０１１－０００３

。土地使用条件为以现状供

地，建设功能以

ＬＮＧ

仓储及综合利用为主，行政及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超过总面积

７％

，建筑面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

１５％

。该

地块于二

０

一一年

３

月

７

日在珠海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成功，地块概况及交易结果见下表：

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

Ｍ２

）

用地

功能

容积率 受让单位

出让

年限

成交价（元

／

Ｍ２

）

成交总价（人民

币：万元 ）

ＧＬ－

２０１１－

０００３

高栏港南迳

湾作业区环

岛西路南侧

１２４

，

３６７．８

工业

１

珠海汇华基础设施投

资有限公司

５０

年

４８０

（地面地

价）

５９６９．６５４４

可比案例

Ｂ．

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海中路南侧，编号为珠国土金工

２０１０－０２

号宗地。于二

０

一一年一月六日在珠

海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成功，地块概况及交易结果见下表：

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

Ｍ２

）

用地功

能

容积率 受让单位 出让年限

成交单价

（元

／Ｍ２

）

成交价格

（人民币：万

元 ）

珠国土金

工

２０１０－

０２

号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

金海中路南侧

３６０００

工业

≤１

中航通用

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

５０

年

４８０

（地面地

价）

１７２８

可比案例

Ｃ．

位于珠海高栏港经济区装备制造区，编号为

ＧＬ－２０１０－００１０

号宗地。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珠海市土地房产

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成功，该用地的使用条件为：

１

、本地块按市政规划标高黄海高程

３．４±０．２

米标准移交；

２

、本地块建设功能以

直缝高频钢管及特种钢管制造为主，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７％

，建筑面积

不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１５％

；地块概况及交易结果见下表：

宗地编

号

宗地位置

宗地面

积（

Ｍ２

）

用地功

能

容积率 准入产业类别

出让年

限

成交价（元

／

Ｍ２

）

成交价格

（人民币：万

元 ）

ＧＬ－

２０１０－

００１０

珠海高栏港经济

区装备制造区

６２１８２

工业用

地

《

１．０

番禺珠江钢管（珠海）有限公

司

５０

年

４８０

（地面

地价）

２９８４．７３６

２－２

、比较因素的选择

根据估价对象的宗地条件，影响估价对象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ａ

、土地用途、土地级别；

ｂ

、交易日期：确定地价变动趋势，进行期日修正；

ｃ

、交易情况：是否为正常、公开、公平、自愿的交易；

ｄ

、区域因素：主要有交通条件（道路类型、距市中心距离等）、 基础设施条件、产业聚集度和环境优劣度等；

ｅ

、个别因素：主要指宗地面积、宗地形状、地形、目前规划限制等。

２－３

、比较因素情况说明

比较因数修正计算表

比较因素修正计算表

实 例

比较因素

估价地块 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单位地价（元

／ｍ

２

） 待估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土地用途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交易方式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交易日期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交易情况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土地使用年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３２ ０．９８３２ ０．９８３２

区

域

因

素

产业集聚规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３８ １．００００

交通便捷度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７０９ １．００００

基础设施完善度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距城镇中心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０４ １．００００

环境优劣度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０４ １．００００

个

别

因

素

宗地面积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宗地形状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地形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目前规划限制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终修正系数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５０ ０．９５３６ ０．９９４７

修正后单位地价

（元

／ｍ

２

）

４５５ ４５４ ４５８ ４５４

上述三个修正后单价相差不大，以算术平均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比准价格如下：

待估宗地单价

＝

（

４５４＋４５８＋４５４

）

／３＝４５５

元

／

平方米（取整）

总地价

＝

土地面积

×

地面地价

＝４５３

，

５２１×４５５＝２０６

，

３５２

，

０５５

元

２

、 南迳湾土地使用权评估结果的确定

南迳湾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南迳湾作业区用地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以地面地价

１４４．２８

元

／

㎡取得，用地性质为出让石化仓储用地，权属人中化格力仓储有

限公司，粤房地证字第

Ｃ３９５１６５７

号，用地面积为

１８３７０２

平方米，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临港工业区南迳湾作业区，用地终止日

期：

２０５５－９－８

，未有他项权利登记。

该用地在地理位置、用地性质、环境和铁炉湾用地很接近，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南迳湾用地面积要适中一些，修增系数为

１．０２

，用地剩余年限较铁炉湾稍长，剩余年限为

４４．５

年，铁炉湾剩余年限

４２．５

年，根据年限修正公式，系数为

１．００９

，在两方面

做出修正后，该用地评估单价为

４５５×１．０２×１．００９＝４６８

元

／

平方米（取整），评估值为

４６８×１８３

，

７０２＝８５

，

９７２

，

５３６

元。

本次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４８３４．４３

万元，评估价值

２９

，

２３２．４６

万元，评估结果较账面增值

５０４．６７％

，增值幅度较大，增值原

因为企业于

２００５

年以优惠地价取得该用地，当时高栏港处于开发初期，政府为吸引投资者，在土地价格方面给予较大优惠。

近几年珠海地价上涨幅度较大，高栏港经济区作为目前珠海经济的热点地区之一，地价上升较快，出现较大幅度增值。

董事局认为上述评估依据和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

３

）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４

，

２１８．８４

万元，评估价

值为

４０

，

６３７．７３

万元，增值额为

６

，

４１８．８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８．７６％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３

，

９８４．５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４

，

０１４．０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２９．４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１２％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１０

，

２３４．２７

万元，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为

１６

，

６２３．６９

万

元，增值额为

６

，

３８９．４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２．４３％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２

，

２５２．１０ ２

，

２５２．１０ － －

非流动资产

２ ３１

，

９６６．７４ ３８

，

３８５．６３ ６

，

４１８．８９ ２０．０８

固定资产

３ ３１

，

６８０．７０ ３２

，

３９４．６９ ７１３．９９ ２．２５

在建工程

４ １２．３２ １２．３２ － －

无形资产

５ ２７３．７２ ５

，

９７８．６２ ５

，

７０４．９０ ２

，

０８４．２１

资产总计

６ ３４

，

２１８．８４ ４０

，

６３７．７３ ６

，

４１８．８９ １８．７６

流动负债

７ ３

，

５９８．６５ ３

，

６２８．１２ ２９．４７ ０．８２

非流动负债

８ ２０

，

３８５．９２ ２０

，

３８５．９２ － －

负债总计

９ ２３

，

９８４．５７ ２４

，

０１４．０４ ２９．４７ ０．１２

所有者权益

１０ １０

，

２３４．２７ １６

，

６２３．６９ ６

，

３８９．４２ ６２．４３

Ａ

、 无形资产（主要由土地使用权构成）———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情况如下：

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无形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账面值为

２７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５９７５

万元，评估增值为

５７０５

万元，增值

率为

２１１４．４５％

。该地块位于珠海市临港工业区南泾湾石化仓储区，用地性质为港口码头用地，面积为

１６

，

５８３．００

及码头泊位

岸线

１３３５

米（

８

万吨码头岸线

６２０

米、

５

千吨及以下码头岸线

６４０

米、引桥岸线

７５

米），土地出让金总价

２７９７１２０

元，出让期限

５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０５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序

号

土地权证编

号

宗地

名称

土地位置

取得

日期

用地

性质

准用

年限

开

发

程

度

面积（

ｍ

２

） 原始入账价值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１

粤房地证字

第

Ｃ３９５１９２５

号

码头

及配

套

珠海市临港

工业区南泾

湾石化仓储

区

２００５

－５－

２１

码头

及配

套

５０

五

通

一

平

１６

，

５８３．００ ２

，

８８８

，

４８３．６０ ２

，

６９８

，

０５１．８５ ５９

，

７４７

，

０５３ ５７

，

０４９

，

００１．１５ ２

，

１１４．４５

根据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情况，考虑到待估宗地为码头及配套用途，周边地区码头配套用地又少有交易案例，但近期周边

有多宗工业仓储用地的交易案例，本次评估以工业仓储用地作为参考案例，并根据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对码头配套用地与工

业仓储用地进行修正（修正系数

＝

码头用地基准地价

／

工业仓储用地基准地价

＝１．０９９

）。对于该用地配套的岸线和引桥价格，则

直接采用政府最新定价。

在广泛收集交易实例的基础上，针对评估地块的实际情况，依据对照比较案例选取标准，从众多的市场资料中选取与待

估地块同地区、同一供需圈、用途相同或相近的

３

个交易实例作为比较案例。本次评估，选择的比较案例见下表：

案例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Ｍ

２

） 用地功能 容积率 出让单位

出让年

限

成交价（元

／

Ｍ

２

）

成交日期

案例

Ａ

珠海高栏港经

济区装备制造

区装备大道东

南侧

６２１８２

工业

≥０．７

番禺珠江钢管（珠

海）

有限公司

５０

年

４８０

（地面地

价）

２０１０－１２－７

案例

Ｂ

珠海高栏港经

济区石油化工

区北七路西北

侧

１９７７８０．５

工业

≥０．６

珠海华润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５０

年

４８０

（地面地

价）

２０１０－１２－７

案例

Ｃ

珠海高栏港经

济区南迳湾作

业区环岛中路

８４１５３

仓储

≥０．６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

化工仓储股份有限

公司

５０

年

４８０

（地面地

价）

２０１０－１２－７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实例估价期日修正、交易方式、因素修正及年期修正，即将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

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以待估宗地的指数为

１００

，得到各因素修正系数及修正价格。

比较项目 待估宗地 实例

Ａ

实例

Ｂ

实例

Ｃ

位置

珠海市临港工业区

南泾湾石化仓储区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

装备制造区装备大

道东南侧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石油

化工区北七路西北侧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

南迳湾作业区环岛

中路

单价（楼面地价元

／ｍ

２

） 待定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土地用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日期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方式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土地剩余使用年期

１００ ９８．３２ ９８．３２ ９８．３２

区域

因素

交

通

条

件

道路通达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距公交车站距离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对外交通便利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基

础

设

施

给水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排水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个别

因素

容积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宗地面积

ｍ

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宗地形状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地质条件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开发程度修正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环境状况

１００ ９８ ９８ １００

规划用途

１００ １０９．９ １０９．９ １０９．９

规划限制及权属完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修正后单价

５１２ ５０８ ５０８ ５１９

１

、评估市场比较法结果

待估宗地的单价取三个比较案例的修正价格算术平均，为

５１２

元

／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评估值

＝５１２×１６５８３＝ ８

，

４９０

，

４９６

（元）

２．

岸线评估

根据《珠海市国有土地价格管理规定》，第七条 港口码头用地根据码头停泊的吨位按占用岸线的长度加收地价：

（

１

）

１

千吨以下的，每米

８０００

元

．

（

２

）

１

千吨以上（含

ｌ

千吨）

５

千吨以下的，每米

１５０００

元；

（

３

）

５

千吨以上（含

５

千吨）

１

万吨以下的，每米

２５０００

元；

（

４

）

１

万吨以上（含

１

万吨）

５

万吨以下的，每米

４００００

元；

（

５

）

５

万吨以上（含

５

万吨）

１０

万吨以下的，每米

５５０００

；

（

６

）

１０

万吨以上（含

１０

万吨）的，每米

７００００

元；

（

７

）游艇码头用地占用海（河）岸线的，按占用岸线的长度每米加收

８０００

元。

（

８

）其他用地占用海（河）岸线的，按占用岸线的长度每米加收

３５００

元。

则岸线价

＝６２０×５５０００＋６４０×２５０００＋７５×３５００＝ ５０

，

３６２

，

５００

（元）

年期修正系数

０．９８３３

修正后岸线价为

＝ ５０

，

３６２

，

５００×０．９８３３＝ ４９

，

５１６

，

４１０

（取整元）

３．

契税

土地使用权契税税率为

３％

契税

＝

（土地使用权

＋

岸线）

×３％

＝

（

８

，

４９０

，

４９６＋ ４９

，

５１６

，

４１０

）

×３％＝ １

，

７４０

，

１４７

（取整，元）

４．

土地使用权评估值（含岸线）

评估值

＝

土地使用权价值

＋

岸线价值

＋

契税

＝８

，

４９０

，

４９６ ＋ ４９

，

５１６

，

４１０＋１

，

７４０

，

１４７

＝ ５９

，

７４７

，

０５３

（元）

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的上述地块土地使用权评估结果较账面增值

５７０４．９

万元，增值

２１１４．４５％

，增资幅度大，增值原因

是：

该用地以政府优惠地价取得，取得土地使用权时，高栏港处于开发初期，政府为吸引投资者，在土地价格方面给予较大优

惠。根据珠国土合字［临港］（

２００５

）第

０３

号，取得时该地价内涵包括了用地地价（

１４０

元

／

平方米）、岸线价（

２００－５００

元

／

平方米）、

引桥价格（

５００

元

／

米）。因此该用地地价由三部分组成：码头土地价格、岸线价、引桥价格。经清查，该用地地价权属关系完整、

清晰。

该用地位于珠海市金湾区高栏港南迳湾作业区， 目前高栏港拥有珠江三角洲最大吨位的液体化工品码头泊位和建设

３０

万吨级石化大码头的良好自然条件，南迳湾作业区距国际航道（大西水道）

１１

千米，地理条件优越，随着广珠铁路的建设步伐

加快、沿海高速公路的接入、主航道和内河航道的不断改善、空港海港联系日趋紧密，高栏港水陆联运、江海联运、海空联运优

势更加明显。该区域近年来成为珠海经济的热点区域之一，工业区内主要产业有：

（

１

） 黑色金属工业、有色金属工业；

（

２

） 机械设备制造业、化纤、纺织、染整业；

（

３

） 集装箱码头运输、码头仓储物流业。

该区域近年来土地市场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一级市场成交活跃，成交案例容易获得，因此评估时对于码头用地

地价部分采用市场法予以评估。

对于码头岸线价格和引桥价格， 评估时则直接按照珠海市近期的基准地价文件关于码头用地岸线和引桥的地价规定定

价（具体见前述）。因目前珠海码头用地岸线和引桥的地价价格高企，加之码头土地地价本身部分上涨幅度也较大，因此该土

地使用权评估出现较大增值。

董事局认为上述评估依据和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

５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关系的转移。

２

、珠海航务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介绍

珠海航务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代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珠海港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远洋运输有

限公司、珠海市航务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该公司

５％

、

９５％

的股权，船代公司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资产争议、诉讼仲

裁、查封冻结、资金占用等情况。船代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注册地珠海，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曾志坚。经营范围：从

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有效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

）历史沿革

船代公司系由交通部水路运输批件《关于同意成立珠海航务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的批复》交水批［

１９９７

］

４１８

号，由珠海

市航务发展公司（系珠海市远洋运输公司全资子公司）和珠海市恒通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其中珠海市航务发

展公司占股权比例

９５％

，珠海市恒通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占股权比例为

５％

（后划入到珠海市正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珠海信禾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下发珠信禾字［

２００２

］

１０７

号文，“鉴于珠海市正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合并

重组，其所持有的珠海船代公司

５％

股权经珠海市国资委批准，转入珠海信禾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无偿划转珠海市远洋运输公司等企业产权的通

知》（珠国资［

２００９

］

２２０

号文）：将珠海信禾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市远洋运输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含珠海市航务发展公

司、珠海市航务疏浚打捞工程公司、珠海市航务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权益）无偿划转至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

（

３

）公司独立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船代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进行审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出具第

９００５２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上传于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单位：人民币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应收款项总额

或有

事项

涉及

的总

额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

１２０８２９．７３ ５９

，

９６１．４１ ４

，

０６０

，

８６８．３２ ３

，

８８３

，

３９０．０４ ０ １５８

，

２００ －１６

，

４４１．８６ －１５

，

９５３．５７ －１

，

０４６

，

８２８．５９

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

，

０４８

，

７２９．８５ ２９

，

６１５．２５ ４０

，

１９０

，

１１４．６ １５５

，

３７９．７６ ０ １１１６

，

８２０ －４１

，

３５４．９８ －４１

，

７５３．７２ ３

，

６６６

，

１２３．０４

标的公司不存在净利润中包含较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

（

４

）评估情况

公司作为竞买方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港通公

司进行评估，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出具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５

号评估报告。评

估报告上传于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评估人员无法取得与珠海船代公司生产规模、业务种类相似企业股权交易案例，进而无法采用市场法确定其整体资产价

值。珠海船代公司自成立至今，长期亏损，因此，无法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 珠海船代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０９．７９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４０９．６１

万元，减值额为

０．１８

万元，减值率为

０．０４ ％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６．１４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６．１４

万元，无增（减）值；所有者

权益账面价值为

４０３．６５

万元，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为

４０３．４７

万元，减值额为

０．１８

万元，减值率为

０．０４％

。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名称：珠海航务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４０１．９３ ４０１．９３ － －

非流动资产

２ ７．８６ ７．６８ －０．１８ －２．２９

其中：固定资产

３ ７．５８ ７．４０ －０．１８ －２．３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 ０．２８ ０．２８ － －

资产总计

５ ４０９．７９ ４０９．６１ －０．１８ －０．０４

流动负债

６ ６．１４ ６．１４ － －

负债总计

７ ６．１４ ６．１４ － －

所有者权益

８ ４０３．６５ ４０３．４７ －０．１８ －０．０４

董事局认为上述评估依据和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

５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关系的转移。

四、标的资产的账面值和评估值

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企业名称

标的企业净资产账面

值

标的企业净资产评估

值

标的企业

增值额

增值率

％

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６２．８６ ２７

，

６０８．０８ １４

，

５４５．２２ １１１．３５

珠海航务国际船舶代理有限

公司

４０３．６５ ４０３．４７ －０．１８ －０．０４

合计

１３

，

４６６．５１ ２８

，

０１１．５５ １４

，

５４５．０４ １１１．３１

注：

１

、上述二家公司的评估基准日均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两家企业产权整体打包通过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竞拍，其交易底价为人民币

２８０００

万元。公司独立聘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企业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并出具报告，

评估价值为

２８

，

０１１．５５

万元，公司作为唯一参与方以底价人民币

２８０００

万元成功竞得上述二家企业。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１

、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

／

或公开竞价结果，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写）贰亿捌仟万元【即：人民币（小写）

２８０００

万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转让给乙方。

２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可采用一次性或分期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汇入交易机构指定的结算账户。乙方支

付的竞价保证金不直接抵作转让价款，当乙方支付转让价款后，由交易机构将保证金退回乙方（不含利息）。

（二）股权转让的审批及交割

１

、本次转让依法应报审批机构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

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股权交易的批准。

２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０

日内，甲方将与转让标的相关的权属证书、批件、财务报表、资产清单、经济法律文书、文秘人

事档案、建筑工程图表、技术资产等文件资料编制《财产交割单》移交给乙方，由乙方核验查收并签字盖章。

３

、甲方对其提供的上述表册的完整性、真实性以及所提供表册与对应的转让标的一致性负责，并承担因隐瞒、虚报所引

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４

、本合同项下的股权交易获得交易机构出具的《企业产权转让鉴证书》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召集标的企业股东作出

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并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三）债权债务的处理

１

、债权、债务的承担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乙方在受让转让标的后，标的企业的一切债权、债务（含或有债务）均仍继续由标的企业享有和承

担。若评估基准日前有未披露的资产及债权，由甲方享有；有未披露的债务，乙方在股权变更完成之日起的两年内发现的，有

权要求甲方承担。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乙方在受让转让标的后，标的企业的一切债权、债务（含或有债务）均仍继续由标的企业享有和承

担。若评估基准日前有未披露的资产及债权，由甲方享有；有未披露的债务，乙方在股权变更完成之日起的两年内发现的，有

权要求甲方承担。

２

、评估基准日至标的交割日之间的损益

本次转让标的转让交割日为本合同生效日， 评估基准日至标的交割日之间的标的企业的经营损益由双方共同委托审计

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和确定，经审计后，如为盈利，则由原股东按原转让股权比例享有，如为亏损，则由原股东按原转让股权比

例补足，但转让价款不作调整。

（四）本合同项下股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及税费，依照有关规定由交易双方各自承担。

（五）合同的生效

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自分别履行完成内部决策程序并报其最高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

（六）违约责任

１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应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１０％

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

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２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逾期付款金额

×

逾期天数

×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计算。

３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相关的报批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

的

１０％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４

、标的企业的资产、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标的企业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可能影响股权转让

价格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１０ ％

承担违约责任。乙方不解除合同的，有权要求甲方就有

关事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应相当于上述未披露或遗漏的资产、债务等事项可能导致的标的企业的损失数额中转让标的所对

应部分。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按甲方【珠港控

２０１１

】

５７

号文，并以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复，采用“人随资产走”的职工处置方式，港通投

资、港达供应链、通海供应链将继续履行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本次产权转让不涉及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企业不会产生与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产生资金占用和关联担保问题，不会与大股东产

生同业竞争，公司将严格做到与大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

３

、本次竞拍两家企业的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八、参与此次竞投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说明

为了培育公司港口物流主业， 公司曾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对控股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七家物流服务企业实

施收购。以此为契机，公司搭建起港口物流服务平台。在近一年的时间中，以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为核心，全面整合七家

物流服务企业，统一对外打造“珠海港物流”品牌，提供一条龙的港口物流服务；企业间的协同效应明显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得到加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９

月公司港口物流及配套业务收入为

３０８３６

万元、利润

１５８７

万元（未经审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

长

４７％

，符合收购预期。

１

、为了推动物流服务业务向具高附加值的高端物流产业链转型的战略目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此次

积极参与竞拍港通公司股权。在本次收购的标的中，港通公司全资拥有的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要提供保税

ＶＭＩ

供

应链管理服务，其拥有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高效的内部物流流程管理体系以及在物流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收

购港达可将公司港口物流业务将延伸至保税

ＶＭＩ

供应链管理，有效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物流服务体系，推动公司向高端物流产

业链转型，通过向客户提供差异化的高端物流服务创造更大价值，从而增强公司港口物流业务品牌效应和核心竞争力；经审

计，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７８０

万元、净利润

４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３４

万元、净

利润为

１７２

万元。

２

、中化珠海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和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液体石化产品物流服务，具体业务包括保税油中转、成

品油中转及化工品的中转。中化格力仓储有限公司和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拥有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成品油储运基地，竞争

优势明显，业务发展前景良好。由于前两年处于投资建设高峰期，没有产生效益，在今年开始达到规模盈利点；经审计，中化仓

储和中化港务两家公司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

－９４９

万元，按

４５％

股权比例计算，珠海港集团承担

４２７

万元亏损；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两

家公司实现净利润

３１１５

万元，按

４５％

股权比例计算，珠海港集团享有

１４０２

万元投资收益；通过向大股东收购上述企业，可以

丰富公司在油气化学品码头建设方面的业务，构建新的利润增长点，并避免将来公司在参与新的油气化学品码头建设时可能

存在的同业竞争。

３

、收购珠海航务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将增强公司在船代、货代业务上的力量，加大已有业务的协同效应。

４

、公司目前与港达供应链公司存在向其提供运输、报关等劳务的关联交易，共计

４７

万元，通过收购可减少关联交易。

总的来说，通过收购上述资产，将有助于公司明确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业务划分，减少关联交易，避免潜在同业竞争，进一

步完善公司港口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符合全体股

东利益。上述资产收购完成后，控股股东旗下不再拥有同类业务资产。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两家标的企业，后续还存在股东大会审批和工商过户等手续，如果年内两家企业正式列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

将根据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原则，在

２０１１

年度的合并报表中反映两家企业

２０１１

年全年的财务数据。但根据协议约定，公

司需将评估基准日至标的交割日之间的收益支付给珠海港集团。

收购两家企业将为上市公司构建新的利润增长点，未来将对公司主业收入和利润带来积极影响。

九、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１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与珠海港集团及其子公司间开展

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包括：公司及子公司向珠海港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劳务合同金额

２５２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接受珠海港集

团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劳务合同金额

１０６６．０２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接受珠海港集团及其子公司委托代为销售产品、商品和合同

金额

４０

万元。上述三项合计金额

１３５８．０２

万元。

２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与第一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子公

司间因租用物业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４１．１３

万元、因提供或接受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６６．２２

万元。上述两项合计金

额

１０７．３５

万元。

３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与珠海港集团签订《珠海港公司债担保协议之

补充协议书》，因珠海港集团为公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

８

年期公司债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公司将分

８

期按照每年未偿还债券总额的千分之二点五向珠海港集团支付担保费用。珠海港集团持有公司

１６．４％

股权，是

公司第一大股东，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尚未支付担保费。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珠海港集团累计关联交易金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该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开竞投方式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拟竞拍企业业务符合公司战略转型方向，有利于公司发展，公司独立聘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企业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并出具报告，

保证评估机构的独立性，相关评估依据和结论是合理的；依据有关评估结论，我们认为标的资产的挂牌价格符合市场公允价

值，公司参与此次竞拍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董事局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十一、其他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备查文件

１

、董事局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中标通知书

４

、两家标的企业的产权交易合同

５

、两家标的企业的审计、评估报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专人、传真及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会

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参与竞投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

１００％

产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参与竞投

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

１００％

产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该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８

人，同意

８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杨润贵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

长、公司董事梁学敏先生任珠海港集团副总经理、公司董事杨廷安先生任珠海港集团副总经理，

３

人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通知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５２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二）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四）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一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五）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

（六）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珠海情侣南路

２７８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关于参与竞投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二家公司

１００％

产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二）披露情况：提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珠海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竞投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二家公司

１００％

产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者，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委托代表

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后）、委托人股东帐户；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等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点

－１１

：

３０

点。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局秘书处（珠海情侣南路

２７８

号

２

楼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０７

；投票简称：珠港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５０７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本次股东大会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元）

１

关于参与竞投关于参与竞投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二家公司

１００％

产权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３

、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

票”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

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更改投票结果。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３２９２２１６

、

３３２１０９８

；传真：

０７５６－３２９２２１６

；联系人：薛楠、季茜。

２

、会议费用：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人员食宿费用、交通费用及其它有关费用自理。

附件：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附件：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茲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在相应的意见栏打“

√

”）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参与竞投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二家公司

１００％

产权

的议案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